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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V 部－公布資料  

通則和辦 法  

4 . 1  為 了 提 高 規 劃 制 度 的 透 明 度 ， 並 且 促 進 公 眾 參 與 其 中 ，

當 局 在 條 例 中 訂 明 於 圖 則 制 訂 過 程 中 ， 頇 公 開 草 圖 供 公 眾 查 閱

並 容 許 公 眾 提 交 申 述 、 公 開 對 草 圖 的 申 述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、 公

開 建 議 修 訂 供 公 眾 作 出 進 一 步 申 述 ， 以 及 公 開 所 有 規 劃 申 請 ( 根

據第 1 6 A ( 2 ) 條提 出有關 B 類修訂的申請除外 ) 和覆核申請供公

眾 提 出 意 見 。 城 規 會 所 收 到 由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

一 步 申 述 人 提 交 的 資 料 ， 以 及 公 眾 就 各 宗 規 劃 申 請 提 交 的 意

見 ， 一 概 會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 。 但 是 為 免 制 度 遭 濫 用 ， 在 城 規 會

收到的個人資料中，所公開的只限於姓名。  

4 . 2  所 有 新 草 圖 或 對 草 圖 ／ 核 准 圖 作 出 的 修 訂 ， 都 會 展 示 兩

個 月 ，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 圖 則 展 示 期 內 收 到 的 申 述 ， 以 及 在 公 眾

可 查 閱 申 述 的 期 間 首 三 個 星 期 內 收 到 的 意 見 ， 一 概 會 在 規 劃 署

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 。 如 果 城 規 會 決 定 順 應 申 述

而 建 議 修 訂 圖 則 ， 建 議 修 訂 會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 ， 為 期 三 個 星

期 。 在 圖 則 展 示 期 內 收 到 的 進 一 步 申 述 ， 也 會 公 開 讓 公 眾 查

閱 。 所 有 資 料 都 會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 ， 直 至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

議 就 有 關 的 草 圖 作 出 決 定 為 止 。 公 眾 可 付 款 複 印 申 述 、 意 見 和

進一步申述。  

4 . 3  根 據 條 例 第 1 2 A 、 1 6 、 1 7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和 覆 核 申 請 ，

同 樣 會 在 規 劃 署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 。 在 公 眾 可

查 閱 申 請 期 間 首 三 個 星 期 內 收 到 的 意 見 ， 也 會 公 開 讓 公 眾 查

閱 。 所 有 資 料 都 會 公 開 讓 公 眾 查 閱 ， 直 至 城 規 會 考 慮 完 畢 有 關

申請為止。公眾可付款複印申請和意見。  

如何公開 上述資料  

4 . 4  對 於 所 有 新 草 圖 或 對 草 圖 ／ 核 准 圖 作 出 的 修 訂 、 順 應 申

述 而 建 議 對 圖 則 作 出 的 修 訂 、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核 准 或 否

決 圖 則 的 決 定 、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撤 銷 核 准 圖 或 發 還 予 城

規 會 以 作 取 代 或 修 訂 的 決 定 ， 當 局 會 在 憲 報 、 兩 份 本 地 中 文 日

報和一份本地英文日報上刊登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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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5  對 於 根 據 條 例 第 1 2 A 、 1 6 、 1 7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和 覆 核 申

請 ， 則 會 在 兩 份 本 地 中 文 日 報 和 一 份 本 地 英 文 日 報 上 刊 登 公

告 ， 並 會 ( 在 情 況 許 可 下 ) 在 申 請 地 點 上 或 附 近 張 貼 公 告 。 城 規

會 也 採 納 了 一 些 行 政 措 施 ， 以 更 妥 善 地 公 布 資 料 。 關 於 申 請 或

申 述 的 公 告 和 摘 要 ， 會 張 貼 或 存 放 在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、 規 劃 資 料

查 詢 處 、 規 劃 署 的 相 關 分 區 規 劃 處 、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的 地 方 社 區

中 心 、 相 關 的 民 政 事 務 處 和 ( 適 用 的 話 ) 鄉 事 委 員 會 ， 以 知 會 公

眾 提 交 申 述 ／ 意 見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的 期 限 ， 以 及 城 規 會 把 收 到 的

文件供公眾查閱的安排。  

4 . 6  為 了 加 強 城 規 會 和 公 眾 的 溝 通 ， 城 規 會 的 網 站 提 供 了 關

於城規會工作的一般資料，以及下列具體資料：  

  有關城規會事務的最新消息／新聞稿  

  城規會及 其小組委員會的結構和職能  

  城規會辦事程序與方法 ( 包括公開會議的內務守則 )  

  會議日期、 會議議 程、決定摘 要和會 議記錄 ( 不包括

列為「機密」的會議記錄 )  

  法定圖則、詞彙釋義、法定圖則註釋總表  

  有 關 公 布 草 圖 或 核 准 圖 和 順 應 申 述 的 建 議 修 訂 的 公

告  

 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的 公 告 連 同 申 述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的

摘要  

  有 關 公 布 各 類 規 劃 申 請 的 公 告 連 同 申 請 摘 要 供 公 眾

提出意見  

  就 申 述 ／ 對 申 述 的 意 見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和 規 劃 申 請 作

出考慮的進度  

  申請表格和申請頇知  

  有關提交申述／對申述的意見／進一步申述的表格  

  城規會規劃指引和其他頇知  

就決定發 出通知  

4 . 7  在 未 收 到 城 規 會 或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正 式 通 知 前 ， 申 請

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可 要 求 立 刻 得 知 有 關 的

決 定 。 城 規 會 秘 書 可 在 會 議 後 以 口 頭 告 知 未 確 認 的 結 果 ， 但 會

說 明 頇 待 書 面 確 認 後 方 可 作 實 。 他 們 也 可 以 書 面 要 求 城 規 會 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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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作 出 臨 時 書 面 回 覆 。 城 規 會 秘 書 會 在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 ，

才向有關各方發出正式的書面通知。  

4 . 8  在 每 次 會 議 舉 行 後 ， 城 規 會 秘 書 所 委 任 的 發 言 人 ， 會 回

覆 報 章 ／ 傳 播 媒 介 就 有 關 城 規 會 或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所 作 的 提

問 。 如 果 公 眾 向 委 員 查 詢 城 規 會 或 其 小 組 委 員 會 所 作 決 定 的 資

料 ， 該 委 員 頇 轉 介 予 城 規 會 秘 書 作 答 。 如 果 個 案 涉 及 重 大 公 眾

利 益 ， 城 規 會 秘 書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或 安 排 舉 行 新 聞 簡 報 會 ／ 記

者招待會，公布城規會或其小組委員會的決定。  

過渡安排  

4 . 9  除 了 城 規 會 網 頁 的 資 料 ， 以 及 規 劃 資 訊 及 專 業 行 政 小 組

備 存 的 規 劃 登 記 冊 上 所 載 的 資 料 外 ， 申 請 人 ／ 反 對 者 ／ 要 求 修

訂 者 於 《 2 0 0 4 年 城 市 規 劃 ( 修 訂 ) 條 例 》 實 施 前 ( 即 二 零 零 五 年

六 月 十 日 前 )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， 除 非 事 先 獲 得 申 請 人 ／ 反 對 者 ／ 要

求 修 訂 者 的 同 意 ， 否 則 不 會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只 有 在 上 訴 委 員 會 根

據 條 例 第 1 7 B ( 6 ) ( a ) 條 下 令 或 法 庭 下 令 時 ， 這 些 文 件 才 會 供 有

關人士取閱。  


